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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縣（市）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 

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1日院臺消保字第 1090176261號函修正 

 
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消費者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第四十五條及本要點之規定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辦理消費爭議調解事項。 

二、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二十一人，由直轄市長或縣（市）長

指派消費者保護官至少一人為委員，並以其中一人為主

席；其餘委員由直轄市長或縣（市）長遴聘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政府代表、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、企業經營者所

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、學者及專家共同組成。 

      前項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

團體之代表人數應一致；學者、專家委員不得由現職消

費者保護官擔任。 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遴聘為本會委員： 

（一）曾犯貪污罪，經判刑確定。 

（二）犯前款以外之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

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。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

宣告或准予易科罰金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三）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。 

（四）受破產宣告確定，尚未復權。 

（五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，尚未期滿。 

（六）褫奪公權，尚未復權。 

（七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四、本會遴聘委員之任期為二年，連聘得連任。 

    本會遴聘委員出缺補聘時，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



 2 

滿之日為止。 

五、本會委員有第三點情形之一，或於在職期間，有下列各

款情形之一者，應於任滿前予以解聘： 

（一）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。 

  （二）全年出席調解委員會議未達應出席次數二分之一以

上。 

  （三）自原代表機關或團體離職。 

六、本會委員出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即補聘其缺額： 

  （一）委員總人數未達七人。 

  （二）第二點規定之各類代表，其中一類全部出缺。 

（三）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

之代表人數不一致。  

七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應於遴聘或解聘委員之日起十五

日內檢送委員姓名、學歷、經歷及所屬機關或團體等資

料，分別報行政院及管轄法院或其分院備案。 

八、本會行政事務，由直轄市長或縣（市）長指派各該機關

法制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人員兼辦之。 

九、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

十、本會所需經費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 


